
三亚市财政局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流程

第一条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申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三亚市财政局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原则上应当采取书

面形式；提交书面材料应当采用三亚市财政局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文本(包括数据电

文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书，并经申请人确认后生效。

1.书面申请的受理。

（1）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的，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2）通过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三亚市财政局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

日；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

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3）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提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2.口头申请的受理。

采用书面形式申请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第二条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审查。



（一）形式要件审查。

三亚市财政局受理申请后，首先应当对申请书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即审查提交《依申

请公开申请书》的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申请公

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三亚市财政局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申请公开的政府

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

（二）实质内容审查。

三亚市财政局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保密审查机制，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

府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保密审查。三亚市财政局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三亚市财

政局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但三亚市财政局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第三条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处理。

（一）分类处理。

三亚市财政局对申请进行审查后，应当按照“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所申请

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三亚市财政局依据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

的，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三亚市财政局负责公开的，三亚市财政局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

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进行分类处理，

并答复受理情况。

（二）其他特殊情况的处理。

1.申请公开的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息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



的，三亚市财政局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并对不予公开的内容说明理

由。

2.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由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收到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后可以征求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被征求意见机关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逾期未提出意见的视为同意公开。

3.经审查后，同一申请人向三亚市财政局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三

亚市财政局已经答复的，可以不再答复。

4.经审查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没有联系方式，无法答复申请人的，三亚市财政局应

当将该申请书登记后留存，留存时间为 1年。

5.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三亚市财政局可以要求申

请人说明理由。三亚市财政局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三亚市财政局

认为申请理由合理，但是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的，可以确定延迟答复的合理期限

并告知申请人

第四条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

（一）答复的期限。

三亚市财政局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场予以答复。

三亚市财政局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

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三亚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

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三亚市财政局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的时间不计

算在前述规定的期限内。

（二）答复的形式。

三亚市财政局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书面答复或提供给申请人；无法按照申请人要

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

（三）答复的具体处理。

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三亚市财政局经过审查，并进行分类处理后，视不同情

况分别作出答复。

1.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

2.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

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三亚市财政局依据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5.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三亚市财政局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

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三亚市财政局的，告知申请人该三亚市财政局的名称、联系方式；

6.三亚市财政局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



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

7.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

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五条 提供信息不准确的更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

确的，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更正。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审核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正并告知申请

人；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能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

人，或者告知申请人向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提出。


